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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經常選用仲裁程序以解決兩

岸三地商務往來所生的商務糾紛。鑑於

當事人之財產位於兩岸，時有向臺灣法

院聲請承認／認可香港1、中國大陸仲裁

判斷之需求（反之亦然）。雖然向臺灣法

院聲請承認在香港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

與向臺灣法院聲請認可大陸地區作成之

民事仲裁判斷的法律依據不同，但實務

見解多數認為有可類推適用之處，謹援

引相關實務見解，為文比較如下。 

壹、 法律依據 

關於向臺灣法院聲請承認在香港作

成之民事仲裁判斷（下稱「香港仲裁判

斷」），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下稱「港

澳關係條例」）第42條第2項之規定，在
香港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其效力、聲

請法院承認及停止執行，準用仲裁法第

47條至第51條之規定2。 
相對地，向臺灣法院聲請認可中國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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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下稱「大陸

仲裁判斷」）的法律依據是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其規定：「在
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仲裁判斷，不

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兩者相較，港澳關係條例第42條第2

項明文準用仲裁法第49條及第50條所定
法院應依職權審查（仲裁法第49條）及
依當事人聲請後審查（仲裁法第50條），
不予承認外國仲裁判斷之各項事由；但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1項卻僅規
定「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風

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則法院在

審理聲請認可大陸仲裁判斷的案件時，

是否應類推適用仲裁法第49條及第50
條，依職權審查或依當事人聲請後審查

仲裁法第49條及第50條規定不予承認的
事由？實務上多數說採肯定說3。 

貳、 向臺灣法院聲請承認／
認可之必要 

關於在香港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與

仲裁判斷之效力，港澳關係條例第42條
分別規定於第1項及第2項。前者（在香
港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其效力、管

轄及得為強制執行之要件，準用民事訴

訟法第四百零二條及強制執行法第四條

之一之規定」；後者（在香港作成之仲裁

判斷），「其效力、聲請法院承認及停止

執行」，準用現行仲裁法第47條至第51
條之規定。兩者的規定不同。在香港作

成之民事確定裁判，除有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1項所列各款情形不認其效力
外，原則上係採自動承認制度，不待法

院之承認判決，該判決即因符合承認要

件而自動發生承認該確定判決之效力，

實務上曾有聲請人聲請法院以裁定「認

可」香港法院判令，即遭法院駁回4。相

對地，若是在香港作成之仲裁判斷，則

必須先聲請法院承認。 
同時，宜特別注意，倘若是在中國

大陸作成的民事確定裁判或仲裁判斷，

因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74條第 1項規
定：「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

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

可」，故必須先聲請法院裁定認可，與民

事訴訟法第402條規定之對於外國法院
之確定判決，係採原則自動承認制有

別5。 

參、 聲請承認／認可所應附
具之文件及裁判費 

一、應附具之文件 

關於聲請承認香港仲裁判斷應附具

之文件，依港澳關係條例第42條第2項準
用仲裁法第48條之規定。關於聲請認可
中國大陸仲裁判斷應附具之文件，兩岸



 

 本月專題 月旦律評．No.23．2024.2 18 

人民關係條例並無明文規定，實務上類

推適用仲裁法第48條之規定，即應提出： 
（一）仲裁判斷書之正本或經認證

之繕本。 
（二）仲裁協議之原本或經認證之

繕本。 
（三）仲裁判斷適用香港／中國大

陸仲裁法規、香港／中國大陸仲裁機構

仲裁規則或國際組織仲裁規則者，其全

文。 
關於上述之「認證」，於聲請臺灣法

院承認在香港作成之仲裁判斷時，可以

將仲裁判斷書及仲裁協議之繕本先經香

港公證人公證，再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香港）證明該公證人簽章屬實。於

聲請臺灣法院認可在中國大陸作成之仲

裁判斷時，則需將仲裁判斷書及仲裁協

議之繕本經中國大陸公證人公證，並經

兩岸文書驗證程序驗證6。 

二、裁判費 

關於聲請承認香港仲裁判斷或聲請

認可中國大陸仲裁判斷應繳納之裁判

費，實務上認定此為非訟事件，且係因

財產權關係為聲請者，均依非訟事件法

第13條規定之標準徵收裁判費，即： 
（一）未滿10萬元者，500元。 
（二）10萬元以上未滿100萬元者，

1,000元。 
（三）100萬元以上未滿1千萬元

者，2,000元。 

（四）1千萬元以上未滿5千萬元
者，3,000元。 

（五）5千萬元以上未滿1億元者，
4,000元。 

（六）1億元以上者，5,000元。 
倘就法院所為的裁定不服，提起抗

告及再抗告的裁判費分別為1,000元。 

肆、 經法院認可／承認的 
效力 

依港澳關係條例第42條第2項準用
仲裁法第47條第2項：「於當事人間，與
法院之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並得為執

行名義」之規定，香港仲裁判斷經法院

裁定承認後，於當事人間，兼具執行力

及既判力。 
相對而言，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

條第2項則僅規定中國大陸仲裁判斷經
臺灣法院裁定認可後，「以給付為內容

者，得為執行名義」。就此，最高法院認

為：「對照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七十四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四十二條規定之差異，及後條例係為排

除前條例於港澳地區適用而特為立法，

可見係立法者有意為不同之規範，即基

於兩岸之特殊關係，為解決實際問題，

對於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

民事仲裁判斷，特以非訟程序為認可裁

定，並僅就以給付內容者，明定其有執

行力，而未賦予實質確定力。立法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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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於兩岸地區民事訴訟制度及仲裁體

制差異，為維護我法律制度，並兼顧當

事人權益（見該條文立法理由），而為

上開規定，自不容再援引民事訴訟法、

仲裁法關於外國民事確定裁判、外國仲

裁判斷效力之相關規定及法理，認在大

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及仲裁判

斷，經我法院裁定認可者，即發生既判

力」（請參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
第33號判決）7。因此，實務上已發生數

起在中國大陸的仲裁程序中受不利益仲

裁判斷的當事人，於面臨勝方在臺進行

的執行程序時，在臺灣法院另行提起債

務人異議之訴，重行爭執在中國大陸的

仲裁程序中已經審理的實體事項。 
此外，倘若當事人對法院的裁定不

服，當事人可以提起抗告及再抗告。值

得注意的是：就再抗告而言，當事人僅

能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向

抗告審法院提出再抗告狀，經抗告審法

院許可後始可再抗告。並且，非訟事件

法並無再審及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再審

之規定，故此類事件不得聲請再審8。 

伍、 不予認可／承認的實務
案例──代結論 

一、 不予承認香港仲裁判斷的實
務案例 

依筆者查詢司法院公布之裁判書，

關於聲請承認香港仲裁判斷的案例已有

10件，大多數為機構仲裁判斷，少數為
在香港作成的非機構（ad hoc）仲裁判
斷。不論是在香港作成的機構仲裁判斷

或非機構仲裁判斷，均有被臺灣法院承

認及執行的先例9。目前僅查得有1件經
法院認定應認有仲裁法第50條第3款所
定仲裁程序應通知之事項未受適當通知

之情形，駁回其聲請（請參見：臺灣高

雄地院87年度仲聲字第2號10），其餘均予

以承認。 

二、 不予認可大陸仲裁判斷的實
務案例 

筆者查得迄今有40餘件關於聲請認
可中國大陸仲裁判斷的案例，全部均為

機構仲裁判斷，蓋依中華人民共和國仲

裁法第16條，「選定的仲裁委員會」為仲
裁協議的必要記載事項之一，故在中國

大陸境內僅能進行機構仲裁。目前查得

有4件不予認可中國大陸仲裁判斷的案
例，其中，有3件均係因法院認定未受合
法送達，故不予承認，值得注意的是，

法院一再闡明如當事人未受合法送達，

而未被賦予聽審及辯論之機會，「即應認

系爭仲裁程序有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

及善良風俗」11。其餘1件，則是聲請人
逕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而非先聲請

「認可」），乃遭法院駁回，桃園地方法

院認為，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第2
項：「前項經法院裁定認可之裁判或判

斷，以給付為內容者，得為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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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聲請人應先向我國法院聲請裁

定准予認可系爭仲裁判斷，惟本件聲請

人係聲請本院「裁定『相對人應給付新

台幣3,119,672元及執行費用』准予強制
執行」，而非聲請認可執行，顯然於法不

合」12。嗣後，聲請人再就同一中國大陸

仲裁判斷向法院聲請認可，法院即予認

可13。 
針對何謂合法送達，法院在審查是

否承認／認可香港、中國大陸仲裁判斷

時，如一方當事人主張其未受合法送

達，法院審查仲裁程序之送達是否符合

系爭仲裁規則的規定，例如：臺灣彰化

地方法院101年度陸仲許字第1號裁定：
「聲請人就系爭爭議事件，向中國經貿

仲裁會提出仲裁聲請，並經該仲裁委員

會於西元2011年10月18寄送仲裁通知文
件予相對人，而相對人亦於同年月21日
簽收，此有聲請人所提該仲裁委員會

（2011）中國貿仲深字第2530號函檢送
仲裁通知文件、EMS郵政專遞之郵件查
詢單在卷可稽。惟爾後，相對人對於該

委員會寄來之文件均予拒收。再經本院

依核閱相對人之公司登記資料，查其事

務所地址自本件合同簽約時起至今，並

無變更，足徵相對人應已知悉其與聲請

人間之系爭爭議事件，已由該仲裁委員

會受理，並開始進行仲裁程序。……況

該仲裁委員會對相對人之文件送達，亦

符大陸地區之仲裁規則所定送達程序而

生效力」。 
但宜予注意的是，法院在審查是否

認可在中國大陸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

時，則採取不同的標準，審查在中國大

陸法院的民事訴訟程序是否依海峽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規

定 14，將系爭訴訟文書送達相對人。儘

管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

議第7條第1、2項明定：「雙方同意依己
方規定，盡最大努力，相互協助送達司

法文書」、「受請求方應於收到請求書之

日起三個月內及時協助送達」，但實務

上，受請求方未必均能完成請求事項，

即便能完成請求，也未必均能在「收到

請求書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送達。故

就送達文書的便利性及時效而言，比較

在兩岸間向位於對岸的當事人送達仲裁

程序中的文書或民事訴訟程序中的文

書，一般而言，送達仲裁程序中的文書

可能較為便利且快捷。宀 
 
 

 
 

* 作者為臺灣、中國大陸及美國紐約州律師，並曾任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其服務領域專注於跨境併購、
外商投資等非訟交易，以及國際仲裁、調解等訴訟外爭議解決。其為英國特許仲裁協會的資深會員

註釋 



 

月旦律評．No.23．2024.2 本月專題 21

（FCIArb），也是國際商會青年仲裁和ADR論壇（ICC YAAF）的北亞地區代表，並為境、內外許多仲裁
機構的列冊仲裁人。 

1. 本文（包括題目）所稱之香港均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為求行文簡潔，簡稱「香港」。 

2. 港澳關係條例第42條第2項規定之原文為「準用商務仲裁條例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之規定」，相當於仲
裁法修法後之仲裁法第47條至第51條。 

3.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5年度抗字第71號民事裁定：「仲裁法有關承認外國仲裁判斷之審查事由規定，或係基
於公益理由，或係為保護本國人民，應可解釋為兩岸條例第74條規定之『臺灣地區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於認可大陸地區仲裁判斷時予以類推適用」。同此見解者，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2年度抗字第1209
號裁定、最高法院93年度台抗字第214號裁定。 

4.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1年度家陸許字第5號民事裁定，此處之「認可」二字為該裁定引述聲請之原文。 

5. 臺灣高等法院98年度重上字第720號判決。 

6.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中國公證員協會，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事宜於1993年4
月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並於同年5月29日生效實施，雙方同意相互寄送公證書副本以供核
驗。 

7. 就經法院裁定認可之中國大陸民事確定裁判，最高法院採相同見解，例如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376
號民事判決：「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之大陸地區民事確定裁判，應祇具有執行力而無與我國法院確定判決

同一效力之既判力。該大陸地區裁判，對於訴訟標的或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大爭點，不論有無為

『實體』之認定，於我國當然無爭點效原則之適用。我國法院自得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

不同之判斷，不受大陸地區法院裁判之拘束」。 

8. 最高法院93年度台聲字第537號裁定。 

9. 在香港作成的非機構（ad hoc）仲裁判斷，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仲聲字第1號民事裁定予以承認。 

10. 嗣經當事人提起抗告及再審，均經駁回，請參見：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89年度抗字第968號裁定、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89年度再字第76號裁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0年度再字第13號裁定。 

1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陸仲許字第1號民事裁定。同此見解者包括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抗更二字
第8號民事裁定：「抗告人既未曾收受仲裁申請書副本及其附件，自無從得知相對人提起本件仲裁請求之
內容及所憑證據為何，而無從行使防禦權。……即應認系爭裁決程序有悖於我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

12.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仲執字第1號民事裁定。 

13.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7年度仲認字第1號裁定認可系爭大陸仲裁判斷。 

14. 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第三章司法互助第7條送達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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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裁判分析月旦法律分析庫 lawwise.com.tw） 
 
 
 
 
 

      


